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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時發布 

 

 

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的發牌制度正式實施 

7 月 27 日起可網上預約申領牌照 

 

 

（香港    2020 年 7 月 20 日）物業管理業監管局（監管局）今日公布，

《物業管理服務（發牌及相關事宜）規例》已通過「先訂立、後審議」

的立法程序，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的發牌制度（「發牌制度」）

會由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。物業管理公司（物管公司）及物業管

理 人 （ 物 管 人 ） 由 7 月 27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起 可 透 過 監 管 局 網 站 

www.pmsahk.org.hk 預約在 8 月 1 日或之後辦理申領牌照的手續。  

 

 

「發牌制度」 

 

「發牌制度」的目的，是透過制訂及執行一套專為香港物管業而設的發

牌規管制度及其他相應配套措施，鼓勵及協助物管業及從業員朝着優質

化及專業化發展。「發牌制度」下設兩類牌照：  

 

• 「物業管理公司牌照」  ：根據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（第 626 章）內

所訂明的 7 類物管服務，若物管公司提供多

過一個類別的物管服務便須申領「物管公司

牌照」。持有物管公司牌照的準則，包括物

管公司須聘用指定數目的全職持牌物管人。  

 

• 「物業管理人牌照」  ：  設有 1 級及 2 級兩個級別物管人牌照。凡物

管人於物管公司擔任提供物管服務的管理或

監督角色，便須根據持牌準則所列明的學歷

及／或專業資格規定，以及指明工作經驗要

求，申領「物管人牌照」，但前線物管工作

人員則毋須申領牌照。申領 1 級牌照的物管

人，必須持有「認可專業團體」的指定會員

資格。監管局至今已認可了 6 個專業團體。  

 

監管局主席謝偉銓表示：「感謝監管局成員及行政辦職員為草擬「發牌

制度」相關的附屬法例及落實「發牌制度」各項相關工作所付出的努力，

與及業界各持份者和公眾對實施「發牌制度」的支持。我在此呼籲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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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物管人早日申領牌照，攜手帶動香港物管業朝向更優質化及專業

化發展，為市民提供優質及專業的物管服務。」  

 

 

過渡安排 

 

為給予業界充足時間適應，在「發牌制度」實施日（即 2020 年 8 月 1 日）

起設有 3 年的過渡期。在此期間，物管公司及物管人可選擇，但不規定

必須申領牌照。非持牌物管公司／物管人在過渡期內可繼續經營／執業。

過渡期內會有以下安排：  

 

• 「臨時物業管理人牌照」：  未能符合「發牌制度」下訂明的學歷及／

或專業資格的要求，但具指明物管工作經

驗的物管人，可選擇於 3 年過渡期內申領

長達 3 年有效期的臨時牌照。  

 

• 「監管局指明課程」：  臨時牌照持有人須在臨時牌照有效期內完

成「監管局指明課程」。在修畢課程後，

可根據「物管人牌照」持牌準則內所列明

的指明工作經驗，在毋須符合有關持牌學

歷及／或專業資格規定的情況下，申領正

式物管人牌照。現時已有 4 間大專院校獲

監管局委托承辦「監管局指明課程」。  

 

 

有關「發牌制度」的詳情，請瀏覽以下監管局網頁：  

 

編號  項目  二維碼 編號  項目  二維碼 

1. 
「物業管理公司  

牌照」  

 

 
 

4.  

「臨時物業管理人

牌照」  

 

 
 

2.  
「物業管理人  

牌照」  

 

 
 

5.  

監管局  

「認可專業團體」  

 

 
 

3.  過渡安排  

 

 
 

6.  「監管局指明課程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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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 

 

物業管理業監管局（監管局）是根據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（第 626 章）

（《物管條例》）成立的法定機構，肩負規管在香港提供物業管理服務

的公司及從業員和推動業界專業化的責任。監管局的目標是透過制訂與

執行一套符合香港情況的發牌規管制度及其他相應配套措施，鼓勵和協

助物業管理行業及其從業員朝着優質化與專業化發展。  

 

如 欲 查 詢 更 多 有 關 物 業 管 理 業 監 管 局 的 資 料 ， 請 瀏 覽

www.pmsahk.org.hk。  

 

 

傳媒查詢 

 

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 

機構傳訊組  

電話：(852) 3696 1180 / 1181 

傳真：(852) 3696 1100 

電郵：corpcomm@pmsahk.org.hk  

 

 

- 完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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